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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机关档案管理规定》解读

文/ 丁德胜 张红

机关档案的形成与收集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解读之七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第四章第二节规定了机关档案形成、

收集以及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

限表编制要求。

机关档案形成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从现行文件

到档案是一个连续统一、前后衔接的运动

过程，因而需要采取统一的工作制度、程

序和方法来进行管理和控制。《规定》将

档案形成作为机关档案管理的起点，正是

基于由此理论衍生的全程管理和前端控制

思路，在尊重文件、档案管理规律并紧扣

机关档案工作职责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对于机关档案的形成，《规定》分3个层次

提出了要求：

1.按照程序和要求形成应归档文件

材料

《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要求“机关

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按照有关程序和要求

形成归档文件材料”。这一要求有两层含

义：第一，机关履行职责要形成归档文件材

料。比如，在开展业务、党建、人事、财务等

工作中都要产生相应的归档文件材料。第

二，形成归档文件材料要遵循有关程序和

要求。这里的程序和要求主要指的是相应

工作的程序和要求，也包括档案管理的程

序和要求。比如，行政许可归档文件材料的

形成除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和相应条例、办法的要求外，还应符合

本条后两款以及其他的档案管理要求。

为保证电子档案形成，《规定》特别

提出“机关办公自动化和其他业务系统应

当支持形成符合要求的归档文件材料”，

要求办公自动化和其他业务系统为归档文

件材料形成创造条件。《规定》第六十二条

规定的系统应当嵌入电子文件分类方案、

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表和整理要求即为本

款要求的具体内容之一。

2.记录载体和记录方式要耐久、可

靠、满足长期保存需求

文件材料形成时的记录载体和记录方

式关系到档案的长期保存。为满足长期保

存需要，纸张、磁性载体、光盘等各种常见

载体均要选择其中耐久、可靠的载体形式。

比如，纸张应选择纤维素含量较高的中性

纸；胶片应选择银盐感光材料；光盘要选

用档案级光盘等。就各种记录方式来说，

同样要满足耐久、可靠的要求。比如，纸张

文件材料字迹应选用以碳素为色素成分、

采用结膜方式固定在纸张上的方式；电子

文件应选择成熟、可靠的文件格式等。

3.归档文件材料要真实、准确、系

统，文件材料组件齐全、内容完整

真实就是要求归档文件材料全过程

都在受控环境中进行流转、办理，档案内

容、版面结构和形成背景未被篡改。准确

就是要保证归档文件材料同其反映的对象

一致，如实反映各项活动的客观面貌。同

时，要求同一活动形成的不同载体记录的

内容应当一致。系统就是要求凡反映本单

位主要职能活动、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门

类、各种载体的归档文件材料应当完整、全

面，形成体系，同时要维护文件材料之间的

有机联系，不能割裂分散。

组件齐全指的是构成一件文件的各个

组成部分要齐全。比如，对于电子公文来

说，应当包含正本、发文稿纸、定稿、留痕

稿等组件。内容完整指的是各个稿本的构

成要素要完整。比如，正本应当包含版头、

主体、版记内容等。

机关档案收集

对于机关档案工作来说，档案收集

是指按照国家规定，通过接收或征集，将

分散在各部门或个人手中的应归档文件

材料归集起来，交本部门指定人员集中

保管的过程。

1.责任主体

《规定》要求“机关文书或业务部门应

当及时收集形成的归档文件材料，交本部门

指定人员保管”，明确了收集工作的责任主

体是机关文书或业务部门。在《规定》的制

度设计中，文件材料收集、整理、归档是前

后衔接、环环相扣的3个工作流程，依次实

现归档文件材料的集中、整理和交接工作。

三项工作均由文书或业务部门完成，并由文

书或业务部门指定人员负责具体实施。

2.收集范围

收集范围即档案工作人员熟知的归档

范围。之所以在收集这一流程中即明确该

范围，原因之一是《规定》细化了档案管理

流程，要求先后完成文件材料的收集、整

理和归档工作，因而对于范围的掌握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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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集开始，以便使收集工作有的放矢；

原因之二是《规定》进一步明确了职责分

工，要求机关文书或业务部门指定人员和

档案工作人员分别承担相应部门文件材料

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和机关档案业务

工作，在收集流程中规定范围可以更加明

确机关文书或业务部门指定人员的工作和

责任。

实践中，对于收集范围的认识往往局

限于日常公务活动形成的文书档案上。为

帮助档案工作人员从更多角度认识和把

握，增加可操作性，《规定》从业务活动性

质和档案门类 2 个角度规定了文件材料的

收集范围。从业务活动性质角度来看，《规

定》要求机关在日常公务活动、设立临时

机构开展活动（处理专项工作、处置突发

事件、举办重要活动）、承担重大建设项目

和重大科研课题、机关所属机构撤销、向

社会和个人征集活动中产生或获取的文件

材料均应纳入收集范围。从档案门类角度

来看，《规定》要求文书、会计、科研、基

建、照片等档案的收集范围按照已发布的

相应规范、标准执行，其他门类按照国家

相关规定执行（参见下表）。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档案局令第8号

从档案内容角度规定的归档与不归档的范

围，与前述内容是互补关系，可以结合起

来共同指导文件材料的收集工作。

3.收集要求

由于在档案的形成内容中已经提出了

“归档文件材料真实、准确、系统，文件材

料组件齐全、内容完整”等要求，《规定》

没有针对收集工作提出一般性要求，而是

针对电子文件提出了“电子文件应当连同

元数据一并收集”的要求。实际上，从反

映职能工作角度上，电子文件收集范围与

传统文件材料收集范围是一致的。但从电

子文件本身构成要件角度上，电子文件需

要收集的内容除了电子文件本身外，还应

当包括元数据。元数据作为描述文件的背

景、内容、机构及其管理过程的数据，为电

子文件提供了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保

障，对于改进电子文件的组织和查询、改

善电子文件管理模式和方法意义重大。因

此，《规定》非常重视元数据的收集工作，

要求“收集的元数据应当符合《数字档案

室建设指南》、《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

管理规范》（GB/T 18894）、《文书类电子

文件元数据方案》（DA/T 46）、《照片类

电子档案元数据方案》（DA/T 54）、《录

音录像类电子档案元数据方案》（DA/

T 63）等规定”。

文件材料归档范围与档案保管期

限表编制

文件材料归档范围与档案保管期限

表（以下简称“保管期限表”）是以表册形

式，列举档案的来源、内容、形式并指明

其保管期限的一种指导性文件，是档案收

集、鉴定工作的重要指引。《规定》关于保

管期限表编制要求有3个突出特点：

1.提出两个扩展

《规定》要求机关保管期限表的编制

要做到 2 个扩展：一是编制主体从机关扩

展到所属机构，要求机关和机关所属机构

都应编制保管期限表。当然，如果所属机

构不属于独立的立档单位，应当将其产生

的文件材料纳入机关保管期限表予以规

范。二是编制内容从文书档案扩展到各个

门类，要求“机关应当编制本单位文件材

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这一要

求，没有将保管期限表限定为文书档案保

管期限表，实际上就是要求各机关编制包

含机关所有门类档案的保管期限表，用以

指导收集和鉴定工作。

2.完善审查要求

《规定》在明确“机关应当编制本单位

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经

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施行”

的同时，还提出了机关所属机构保管期限

表的审查和机关保管期限表修订后的审查

要求。

对于机关所属机构保管期限表，《规

定》提出应由机关审查同意后施行，明确

机关所属机构保管期限表的审查主体为本

机关。这与《规定》第十条机关“对所属机

构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职责是相

呼应的。

对于机关保管期限表的修订，《规

定》要求“机关内部机构或工作职能发生

变化时应当及时修订，经重新审查同意后

施行”，提出了机关保管期限表的修订条

件和重新审查要求。换言之，机关保管期

限表按要求进行修订的，都应当重新履

行审查手续。如此规定的原因：一是保管

期限表是开展档案鉴定工作的标准和依

据，关系到档案的存毁去留；二是保管期

限表是判断收集、归档、鉴定、销毁工作

是否合法合规的重要依据，是判定、划分

责任的重要参考，因而需要充分重视、严

格执行。

3.明确编制依据

鉴于机关保管期限表的编制内容从文

书档案扩展到各个门类档案，因而其编制

依据在国家档案局令第8号基础上，增加了

规范科技、照片等门类档案归档范围和保

管期限的相应标准、规范（参见前表）。各

机关应以上述标准、规范为依据，参照文

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的样式，编制涵盖机关

各个档案门类、同时包含归档范围和保管

期限2项内容的机关保管期限表，真正做到

“全面、系统反映机关主要职能活动和基

本历史面貌”。当然，对于人事、会计文件

材料的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从其专

门规定即可，不需在机关保管期限表中重

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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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门类档案收集（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编制依据

档案门类 编 制 依 据

文书档案 《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国家档案局令第8号）

会计档案 《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令第79号）

科研档案 《科学技术研究课题档案管理规范》（DA/T 2）

基建档案 《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DA/T 28）、《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暂行办法》

照片档案 《照片档案管理规范》（GB/T 11821）、《数码照片归档与管理规范》（DA/T 50）

其他门类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